2025年1-11月中关村朝阳园规模（限额）以上重点企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2025年1-11月，中关村朝阳园规模（限额）以上重点企业（以下简称朝阳园重点企业）实现总收入4585.4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实现技术收入1661.2亿元，同比增长12.9%。
1-11月，朝阳园重点企业研究开发人员合计为5.4万人，同比增长0.3%，实现研究开发费用合计312.5亿元，同比增长3.0%。
[bookmark: _GoBack]1-11月，朝阳园重点企业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2615.3亿元，同比增长4.2%。


附注

一、统计范围
注册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朝阳园内的规模（限额）以上重点企业法人单位。
二、采集渠道
本报表由注册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规模（限额）以上重点企业法人单位通过北京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报送。
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总收入：指企业全年的生产产品销售收入、技术性收入和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商品的销售收入、其他收入等各种收入的总和，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加上其他业务收入。总收入应按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计算。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及其他费用。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有关研究开发辅助账中研究开发费用对应。
四、其他
1.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2.同比增长是利用统计范围内调查单位填报的相关指标“1-本月”及“上年同期”数据计算取得。
